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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房地产登记？答：房地产登记，是指由法律规定的

机构将申请人的房地产权利登记于政府特定的簿册上，并颁

发房地产权利证书的一种法律制度。它是加强房地产管理、

保障房地产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一项基本制度。173、房地产登

记主要记载哪些内容？答：房地产登记的内容包括土地使用

权及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与他项权利的登记，包括对房地产

权利人、房地产权利性质、房地产权利来源、取得时间、变

化情况和房地产的面积、结构、用途、价值、登记、坐标、

形状等进行专门的记载。174、房地产登记发证工作由哪个部

门负责，如何受理？答：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

例》的规定，深圳市房地产主管部门即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

源局是特区房地产登记机关。登记发证工作具体由该局房地

产业管理处及属下各分局房地产登记科负责，登记申请文件

由各分局的产权办文窗口按规定进行受理。175、有哪些情形

的房地产不予或暂缓登记？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

关可作出暂缓登记的决定：(一)产权纠纷尚未解决的；(二)涉

及违法用地、违章建筑事项，未经处理或正在处理之中的；(

三)受理申请后发现申请文件需要修正或补正的；(四)发生《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二)、(三)

、(四)、(五)项情形而需暂缓登记的(即房地产权利受到司法

机关或市政府没收、查封等限制的)；(五)法律、法规、市政

府规章规定应暂缓登记的其它事由。176、房地产转让时，同



时转让的有哪些权益？答：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转让

条例》的规定，房地产转让时，转让人对同宗土地上的道路

、绿地、休憩地、空余地、电梯、楼梯、连廊、走廊、天台

或其他公用设施所拥有的权益同时转移；房地产首次转让合

同对停车场、广告权益没有特别约定的，停车场、广告权益

随房地产同时转移；有特别约定的，经房地产登记机关初始

登记，由登记的权利人拥有。177、怎样申请房地产登记？答

：申请房地产登记，应当按照《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

例》规定的时间向房地产所在地规划国土分局提交申请书及

有关文件，经审查，申请人的申请符合规定的，登记机关应

在规定时间内核准登记，并发给房地产权利证书。178、房地

产的登记种类有哪些，办文时间需多少天？答：房地产登记

种类分为初始登记、转移登记、抵押登记、变更登记和其它

登记。其中初始登记办文时间为90天，转移登记办文时间

为30天，抵押登记15天，变更登记办文时间30天。179、房地

产登记的权利人名称是如何确定的？答：房地产登记的权利

人名称根据如下办法确定：(1)企业法人，为该企业法人工商

登记时的法定名称；(2)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为该机关、单

位的法定名称或政府确认的名称；(3)非法人组织，为该组织

依法登记的名称或政府批准的名称；(4)个人，为合法身份证

明上的姓名；(5)共有人，为各权利人的名称或姓名。180、申

请房地产登记，可否委托他人办理？答：申请房地产登记，

申请人可以委托他人代理。由代理人办理申请的，应向登记

机关提交经公证的委托书。181、哪些房地产登记需由有关当

事人共同申请？答：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例》

规定，房地产的买卖、抵押、分割、交换、赠与等房地产登



记由有关当事人共同申请。182、哪些房地产登记可由当事人

单独申请？答：下列情形的房地产登记，当事人可以单独申

请：(1)土地使用权或建筑物、附着物所有权的初始登记；(2)

因继承或遗赠取得房地产的转移登记；(3)因人民法院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而取得房地产权利的有关登

记；(4)变更登记；(5)因土地使用年期届满的注销登记；(6)因

房地产权利证书灭失、破损而重新申领、换领房地产证书等

其他登记。183、法律规定共同申请，一方当事人不配合，另

一当事人该怎么办？答：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

例》的规定，应由当事人共同申请登记的，一方申请，另一

方不申请或虽申请但不提供登记文件的，登记机关可责成不

申请登记或不提供登记文件的一方限期办理登记手续。限期

内仍不办理的，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登记机

关经审查认为符合登记条件，可迳为登记。184、采取欺骗手

段骗取房地产登记的，应承担什么责任？答：根据《深圳经

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例》的规定，利用欺骗手段获得核准登

记的，由登记机关撤消核准登记，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

非法所得一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他人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185

、什么情况下登记机关可以决定撤销全部或部分核准登记事

项？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可以决定撤销全部或

部份核准登记事项：(一)当事人对房地产不拥有合法权利的

；(二)当事人在申请登记时隐瞒真实情况或伪造有关证件、

文件，采取欺骗手段获准登记的；(三)登记机关审查有疏忽

，核准登记不当的。186、房地产登记中，土地的使用年期是

怎样确定的？答：1988年1月3日之前政府无偿划拔用地仍按



原规定执行，即：(1)住宅50年；(2)教育、科技、医疗卫生、

市政、公共建筑、交通、特殊用地50年；(3)工业、仓储30年

；(4)商业、金融业用地20年；(5)种植、畜牧、养殖业用地20

年。1988年1月3日之后、凡通过有偿方式与国土局签订了《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的土地，其土地使用最高年期按国

家规定执行。即：（1）居住用地70年；（2）工业用地50年

；（3）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50年；（4）商

业、旅游、娱乐用地40年；（5）综合或者其他用地50年

。187、什么叫“确权”？答：确权就是房地产登记机关对房

地产权利的确认。即是依照法律、政策的规定，经过房地产

申报、权属调查、地籍勘丈、审核批准、登记注册、发放权

利证书等登记规定程序，确认某一房地产权利归属的过程

。188、《房地产证》主要记载哪些内容？答：现在所发的《

房地产证》，主要记载业主所购房地产的房产与土地的有关

内容。如权利人名称、身份证号；土地的权属来源、宗地号

、土地等级、用途、使用年限；房地产的名称、栋号、房号

、建筑面积、建购价款等。189、未成年人是否可以作为权利

人办理《房地产证》？答：未成年人可以作为权利人办理《

房地产证》，但办理时须提交其监护关系证明和监护人身份

证明，并在《房地产证》上备注其法定监护人姓名。由于未

成年人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因此

在处分该房地产时必须符合有关法律规定。190、什么叫房地

产初始登记？答：房地产初始登记是指对未经登记机关确认

其房地产权利，领取房地产权利证书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建筑

物、附着物的所有权进行的第一次登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